2015年四川理工学院学生公寓床上用品
商家准入竞争性谈判文件

一、总则
1、四川理工学院（招标人）拟对我校2015级新生床上用品商家准入竞争性谈判。
2、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相关规定及招标人要求的资质条件的供应商均可参与本次项目的招标。
二、学生公寓床上用品项目需求明细表

	序号
	品名
	规格
	数量
	单位
	金额（元）
	技术要求

	1
	被套（全棉）
	210×145
	2
	条
	
	色牢度≥3级 （湿摩色牢度≥2-3级）；水洗尺寸变化率±5.0% ；甲醛≤75mg/kg；pH值 4.0-8.5；禁用标准规定的可分解芳香胺染料；  纤维成份含量按合同要求，应符合FZ/T01053-2007标准规定；密度按产品设计规格，应符合GB/T411-2008等相关产品标准要求。

	2
	床单（全棉）
	210×110
	2
	条
	
	

	3
	枕套（全棉）
	70×40
	2
	条
	
	

	4
	枕巾
	72×42
	1
	条
	
	纯棉

	5
	盖棉絮（3斤∕条）
	200×140
	2
	条
	
	棉胎一级
GB18383-2007  
GH/T1020-2000

	6
	垫棉絮（4斤∕条）
	200×80
	1
	条
	
	棉胎四级GB18383-2007  GH/T1020-2000

	7
	蚊帐
	200×80×150
	1
	套
	
	涤棉双纱

	8
	枕芯
	68×38
	1
	个
	
	面料：100%纯棉；填充：100%涤纶纤维；重量：600g

	9
	垫棉絮套
	205×83
	1
	床
	
	100%纯棉，颜色：军绿色

	10
	编织袋
	
	1
	个
	
	化纤

	床上用品合计
	



三、学生公寓床上用品的质量要求
1、按上述床上用品项目，表中所列产品安全指标均应符合附件《纤维制品主要内在质量指标判定依据及标准》中的要求。
2、按上述床上用品项目，所有产品标识均执行GB5296.4-1998标准。
3、供应商（中标人）出卖的每套学生公寓床上用品均为上表中所列的项目。
四、投标人的资质要求
投标人必须同时具备以下条件：
1、在中国注册，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
2、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
3、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
4、有依法纳税和缴纳社会保障金的良好记录；
5、此前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
6、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7、具有床上用品生产和经营企业权的公司或商家；
8、注册资金不低于300万（大写：叁佰万元整）；
本项目实行资格审查（终审）与开标同时进行，投标人须在投标书中提供与上述资格条件相关的证明材料（加盖单位公章）。
五、递交投标书、样品与保证金
1、样品
投标人在递交投标文件时，应同时送一套样品到开标地点。招标结束后，落标方的样品当场退回，中标候选人的样品须在招标人的要求下将其送当地纤维检验所进行质量检测，检测费用由中标候选人承担。
2、投标书要求
投标书必须一式五份（正本一份，副本四份）装袋密封，并在文件袋上注明“四川理工学院学生床上用品投标书”字样，封口处加盖公章，不合要求的按废标处理。如正本和副本之间有任何差别以正本为准。内容包括：
2.1资质文件，内容包括：
（1）投标企业基本情况（全称、性质、地址、电话、传真、邮编、开户行、帐号等）；
（2）投标企业经年检的营业执照副本、税务登记证、组织机构代码证复印件（加盖单位公章），原件备查；
（3）经法人签名和盖章的授权委托书及被授权人的身份证明；
（4）与上述第四条“投标人的资质要求”有关的其它证明材料（加盖单位公章）。
注：上述（1）—（4）项资格文件必须完整提供，且与投标单位一致。
2.2、经法人签字并盖章（公章）的投标书；
2.3提供证明投标方实力及业绩的相关文件（如：自2012年以来的同类项目合同复印件等）；
2.4投标货物报价表；
2.5售后服务承诺（质保期等内容）；
2.6交货时间；
2.7与本项目有关的其他说明。
3、投标保证金
投标时投标人须交投标保证金人民币壹万元整(现金)，与标书同时递交，否则视为废标；
4、开标后投标人不得撤标，违者没收其投标保证金；
5、招标结束后，落标方的投标保证金当场退回，中标人的投标保证金作为合同履约保证金，待货物验收合格、销售结束后无息退回。若中标后送货不符合合同要求，保证金不予退还。
6、本标收取标书费（不退）200元（报名时收取）。
六、开标与评标
1、开标
标书递交截止时间到后，当场开标，投标人进行不低于2轮的现场报价。未提供样品、未交纳投标保证金以及标书过时提交、报价模糊不明或有涂改痕迹者其投标可能存在被拒绝的风险。
招标人将组织评标委员会审查投标书是否完整，有无计算上的错误，投标书是否完全响应招标书的要求。
2、评标
2.1评标办法
招标人将组织评标委员会根据各投标人提供的最终投标价（整套总价格）、样品质量、信誉及服务等因素，按公布的投标评分标准，采用综合因素评标办法对投标人的标书及样品进行综合评审，再按评审后综合总得分由高到低顺序排列，推荐中标候选人或确定中标人。得分相同的，按质量由高到低顺序排列；得分且质量相同的，按投标报价由低到高顺序排列；得分、质量及投标报价相同的，按信誉及售后服务优劣由高到低顺序排列；得分、质量、投标报价、信誉及售后服务相同的，按业绩由高到低顺序排列。
2.2评分标准
按百分制计算，投标价权重为60%，质量权重20%，信誉及售后服务10%，业绩权重10%。具体标准是：
（1）投标价排列顺序是：在满足质量要求的前提下，低价的排名前，分值高，得分60分。其它排名是每降低一名排名，分数减少5分。如：厂家1投标价是312元，厂家2投标价是314元，厂家3投标价是316元，则投标价排列顺序是：第一名是312元，得分60。第二名是314元，得分55分。第三名是316元，得分50分。
（2）质量最高分为20分。
（3）业绩最高分为10分。
（4）信誉及服务最高分为10分。
七、合同授予与其它
1、中标人在接到中标通知后15天内，凭中标通知和质量检测合格报告书及时与招标人签订经济合同，否则按自动弃标处理，并没收其投标保证金。
2、中标人按合同要求的时间、地址供货，供货时间在2015年9月1日前。如招标人需临时追加数量，投标人须保证在接到通知后1天内送达招标人指定地点。
3、中标人应保证在承诺的供货时间前将所有货物交付完毕，否则将承担没收合同履约保证金的处罚。
4、中标人必须按项目要求，分袋装好交货，并送至指定地点。
5、中标人须承担销售总数的2%的销售损耗作为对校区贫困学生的资助。
6、中标人在指定场所按不高于中标价格自行销售，收取货款。
7、中标人提供的货物，如存在未销售完的，由中标人自行处理。
8、招标文件、中标人的投标文件以及评标过程中形成的重要原始资料，均作为合同附件。
八、招标时间及地址
1、标书递交截止时间：2015年7月13日上午9:00。
2、开标及标书递交地点：自贡市汇兴路学院街180号四川理工学院行政中心五楼会议室。
3、递交方式：供应商现场递交标书、投标样品及交纳投标保证金。
九、投标联系方式
联系人：周老师                 联系电话：0813-3930018 
注：所有资格证明材料及报价单均用A4纸制作，同时均需加盖单位公章。
                                        
       四川理工学院黄岭学院
二零一五年七月六日

